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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行《收养法》自 1992年开始实施、1999年修改生效以来，以六章 34条的精短内容在

规范收养行为、保护合法收养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先后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收养热

潮、打拐解救儿童难以安置等新闻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对收养法律制度利弊得失的强烈关注和深

刻反思。尤其是在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新形势下，深入贯彻独生子女政策的

《收养法》在很多方面已落后于实践需求和时代潮流，亟须重新进行顶层设计，改革完善具体制

度。 

    收养门槛过高，难以有效调剂供需 

    《收养法》区分不同主体、不同情形对收养的条件和程序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但由于考虑因

素众多、价值导向不明，在具体条件的设计上存在繁复、苛刻之弊，人为地抬高了收养的门槛，

使得收养需求与收养资源不能有效对接。具体后果表现为：一是浪费收养资源。汶川大地震造成

600多名儿童失去亲人，此后全国范围内曾有 8万多人提出收养意愿，但最终只有 12名孤儿被成

功收养。这一结果背后必然存在没有得到满足的收养需求和没有充分利用的收养资源。导致收养

需求和收养资源无法对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收养法》对被收养人、收养人、送养人的资格和

条件有非常严格的限定，同时满足各方条件从而能够成功申请收养的比率因之大幅降低。另一佐

证是，由于《收养法》规定父母在世而脱离父母监护的被收养人必须是“弃婴和儿童”，由此导

致为数甚多的打拐解救儿童在找不到生父母的情形下无法通过合法收养程序融入收养家庭，只得

长期滞留在社会福利机构和救助保护机构。二是私自收养失控。1999年修改生效的《收养法》在

未改变整体制度框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放宽收养人年龄（从年满 35 周岁降至 30 周岁）、统一

收养登记程序等改变私自收养泛滥的局面。2013年兰考县“爱心妈妈”袁厉害收留无家可归儿童

的处所发生火灾，暴露出存在大量缺乏支持和监管的私自收养。紧接着民政部披露，当时由亲属

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 50 多万孤儿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脱离政

府视野、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均不明晰的私自收养。 

    执行政策机械，导致法律条文过时 

    《收养法》的制定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从原则到规则全面贯彻执行

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如《收养法》第 3条明确规定，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

在具体规则方面，《收养法》第 6 条、第 8 条和第 19 条规定：一般情况下，收养人必须年满 30

周岁、无子女，且只能收养一名子女，除非法律另有规定；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违反计

划生育的规定再生育子女。从法条的表述方式来看，那些概括援引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条文具有

较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仍可应用于当前社会形势，而那些直接体现独生子女要求的条文则因人

口政策的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必须修改。 

    在更深层次上，需要厘清收养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关系，在制度独立性的基础上把握

两者的关联性，以免陷入法律价值观的混乱。如再婚夫妇一方已有成年子女，两人可否收养无人

认领的婴童？由于此种情形下《收养法》要求夫妻双方无子女，此夫妇难以符合收养人的条件，

一旦执意收留该婴童则会陷入一面是民政机关拒绝收养登记、另一面是计生部门追缴社会抚养费

的困境。然而自情理言，此再婚夫妇本可获得计划生育指标而由于能力或意愿等原因放弃，转而

助力解决儿童孤苦的社会问题，或者虽无计划生育指标却愿“幼人之幼”，法律理念上应以支持



 

第 2页 共 2页 

和鼓励为宜。 

    以社会治理为导向校正收养制度理念 

    以上种种弊端都表明收养法律制度必须改革，首当其冲的是收养制度理念的校正。20 世纪

90 年代初，《收养法》的出台除了规范收养法律行为、保护收养主体合法权益之外，也明确地指

向打击规避计划生育违法行为和惩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等。当前，虽然不法收养行为甚至违法犯

罪行为仍未绝迹，但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经济形势、社会观念乃至国家治理模式均已发生巨大

改变。修改收养法律制度，应以当前及未来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为基础，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深刻

认识收养的社会意义，重新定位收养制度理念。 

    收养制度影响所及并不限于单个的收养家庭或若干的收养主体，通过收养重构家庭关系能够

将失孤失养、脱离家庭环境或家庭成员不足的个体重新凝聚在家庭单元中，使孤单的个体融入家

庭、残缺的家庭恢复完整，促进代际伦理关系和代际群体融合，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如果说传统公私法域的划分使收养法律制度聚焦于私法领域身份关系的调整并因之受到局限，那

么突破公私法域的社会法视野已将现代收养法律制度植入更加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愿景。据民

政部披露，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共有孤儿 50.2 万人，其中集中供养孤儿 9.2 万人，社会散居孤

儿 41.0万人，85%左右的孤残儿童散居在农村。相较之下，公办福利机构的供养能力显得严重不

足，且供养水平有限，无法满足残疾儿童的营养康复及医疗需求。另外，收养门槛高企，大量民

间收养不被法律认可也不受法律规制，导致侵害儿童权益事件频发。疏导民间收养、降低收养门

槛直接关系到救助孤残儿童的整体成效和法治民政建设进程。 

    从当前儿童福利的深入推进、社会治理的提出与实践、人口政策的重大转向、慈善公益意识

的普及和高涨来看，收养法律制度作为运用社会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治理路径适逢其时，理

应担当更加积极的历史使命并发挥更加突出的社会效应。具体而言，新形势下收养法律制度应转

而以鼓励、促进的立场取代保守、抑制的立场，以实质审查、注重监督的机制取代形式审查、注

重门槛的思维，充分发挥收养法律制度在儿童福祉、家庭建设、代际融合等方面的积极效应。 

    《收养法》的重点修改方向 

    第一，彰显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之主导地位。建议未来的改革以保障未成年人利益和促进

收养规范有序进行为主线构建规范体系，谨慎避免过多价值追求带来的低效之弊。体现在法条设

计上，可在收养法律制度基本原则中以“有利于实现未成年被收养人的最佳利益”取代“有利于

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从而与《儿童权利公约》的“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相衔接，同时根据

新的人口政策为收养机制松绑，将原来的计划生育指导原则转化为禁止借收养规避计划生育政策

的具体规范。 

    第二，修改收养条件，适当降低收养门槛。建议在辩证理解计划生育政策与收养法律制度两

者关系的基础上，去除收养人须“无子女”且“只能收养一名子女”的要求，从而吸纳更多的收

养资源。此外，建议摒弃现行《收养法》关于被收养人条件中带有歧视性的“弃婴”用语，消除

打拐解救儿童无人认领时收养受阻的法律障碍。 

    第三，疏导私自收养，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分流。在放宽收养条件的基础上，对于符合实质收

养条件的情形，应尽快理顺工作机制进行收养登记，将其纳入法律收养的范畴；对于确有必要保

持民间人士及机构抚养现状的情形，应通过寄养、助养等形式给予支持和帮助，建立起公共福利

与民间慈善的衔接机制；在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快提升社会福利机构的数量和质量，尽职履行

国家监护责任，减少儿童流离失所的现象。 

    第四，增设试收养和收养监督机制。收养制度的首要目标是建立法律拟制的亲子关系，为未

成年人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这一目标能否在个案中实现取决于收养家庭的重构和整合是否顺

利，进程不顺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被收养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等恶性事件。为尽量避免不良收

养关系的产生、确保收养关系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最佳利益，有必要在确立收养关系之前通过试

收养进行专业评估、在收养关系成立之后进行回访监督。 


